始兴县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为进一步了解和推动我县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始兴县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现状
（一）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
目前，我县共建立各级调解组织159个，其中：村（居）调解委员会127个，乡镇调解委员会10个，企事业及工业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7个，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委员会5个，设派出所调解工作室10个。全县共有人民调解员1035名（其中专职调解员10名），其中村（居）人民调解员857人，乡镇人民调解员96人（专职调解员10人），企事业及工业园区人民调解员38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员44人。
（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扎实有效地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每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按照上级要求，每天向市司法局报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及时报告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加强对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各基层司法所矛盾纠纷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努力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据统计，2018年，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73宗，调处成功1858宗。2019年，全县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213宗，调处成功1194宗。
   （三）实行“以案定补”制度
2018年，按照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的部署要求，组织招聘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每个乡镇配备一个。制定实施“以案定补”办法，对全县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村（居）人民调解员实行“以案定补”，即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一宗案件补贴一定金额的办案补助，补贴来源统一由省财政、省司法厅下拨提供，充分调动了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和村（居）调解员工作积极性。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与乡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人员、司法所人员共同开展好人民调解工作，形成了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共同应对，对于包括信访案件在内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都能积极主动参与调解，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18年，全县调解成功并发给补贴的案件共有     1169宗，2019年共有960宗。
   （四）进一步推进乡镇、村（居）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按照上级司法行政部门的部署要求，结合本县实际，我局加强了基层调委会规范化建设。乡镇调委会规范化建设已基本全面完成，能够有效运作。对于村（居）一级调委会规范化建设，我局采取建立试点、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措施逐步推进。2018年，我局在罗坝镇淋头村、角田村建立试点规范调解工作，2019年，在其他乡镇的周所村、皇沙村、花山村等共8个村开展了村调委会规范化建设试点，较好地推动村调委会工作开展。
    （五）进一步加强了人民调解员素质培训。
 按照分级培训的要求，通过举办培训班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全县人民调解队伍能力素质。一方面，我局组织司法所人员积极参加市司法局每年举办的人民调解业务培训班；组织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和司法所人员参加司法部举办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视频学习培训课堂；另一方面，组织全县人民调解员开展集中学习培训。如：2019年5月，组织了全县人民调解员共170多人集中在县委党校开展培训，邀请县法院业务骨干讲课。
    二、存在问题
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存在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些乡镇和部门对人民调解工作还不够重视；表现在企事业调委会牌子、人员、经费不够落实，这与纠纷产生少也有关系；乡镇对村（居）调委会规范化建设还没有抓紧抓好，有些村调委会印章遗失，没有固定办公室，办公条件简陋，调解资料台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二是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少，还不能较好适应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按照省市司法行政部门要求，每个乡镇至少要配备两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行业性、专业性等复合型人才缺乏。
三是人民调解员的能力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是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比较少，还不能较好适应工作需要。乡镇专职人民调解员工资待遇低，队伍不够稳定，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经费比较欠缺。
    以上这些存在问题和困难，我局将在今后工作中努力予以解决和克服。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加强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在健全乡镇、村（居）调委会等各级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调解工作联络员制度，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重点放在继续推进、完善村（居）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
[bookmark: _GoBack]（二）加强宣传工作。继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宣传工作，使各级各部门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抓紧抓好人民调解工作。大力树立典型、宣传人民调解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先进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县人民调解工作更加扎实有效开展。
   （三）加强业务指导。加强与法院等部门的联系，深入基层指导督促，召开座谈会，参与案件调解的处理过程，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和调解技巧，提高调处成功率。
（四）加强业务培训。引导驻村（居）法律顾问律师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并组织村（居）法律顾问律师给村（居）人民调解员培训学习法律知识。组织全县人民调解员集中学习培训；通过学习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业务素质和调解工作水平。
（五）建立考核机制。结合基层实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办法，对调解工作重视、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并取得好成绩的调委会予以表扬奖励，对不积极开展调解工作、调解效率低的调委会进行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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